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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们关注这个限
价商品房已经很久了，3月20日
政府公示房源后我们就把申请材
料交上去了，我们打算购买靛达
广场的房子，打算购买100多个
平方米的，政府公示的价格是
4200元/㎡，一套房子可以比市
场价便宜 10 多万元。”3 月 24
日，永定区官黎坪街道办事处征
地拆迁户杨大哥告诉记者，他希
望申请能够早点通过，心里的
“石头”才能早点落地。
3月20日，永定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发出公示，向全市人民
公布了市城区限价商品房房源清
单，共涉及市城区沙堤片区、大
庸桥片区、永定片区、崇文片
区、官黎坪片区、西溪坪片区、
阳湖坪片区 7大片区 26 个楼盘
6463套房。公示时间为3月20日
至3月27日。
公示价格显示，限价商品房

最低价为沙堤片区的沙堤特色街
区，均价低至2200元/㎡，最高
价为大庸桥片区的荣盛花语书
苑，均价为5300元/㎡，其它楼
盘的房价均在4200元~5200元/㎡
之间。
“这 6463 套房我们均已管
控，原则上申请人需按片区进行
选购，目前除了西溪坪的几个楼
盘还有空余外，其他的均已‘名

花有主’。”永定区住房保障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限价
商品房的建设，本来就是为了让
住房困难群众和支持城市建设的
弱势群体“有所居”，所以限价商
品房的价格均低于市场价，公示
中，大部分楼盘的价格均低于市
场价1000多元/㎡，有些楼盘甚至
低于市场价3000多元/㎡，一套房
算下来切实为征地拆迁户节省了
不少钱，减轻了他们的压力。
目前，我市的限价商品房的

申请条件仅限为市中心城区实施
的棚改、市政项目及其他重点项
目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补偿协
议并腾房让地的被征收拆迁户。

需要提醒的是，市中心城区
限价商品房目前按照先签先选的
原则进行自主选购，被征收拆迁
户需在签订房屋补偿协议并领款
后15日内到项目指挥部办理限价
商品房的“准购证”手续，超过
此期限不办理“准购证”的，被
视为自动放弃认购资格；限价商
品房发布销（预）售公告后3个
月内，需凭“准购证”到相关售
楼部选房并交纳房款，超过期限
则视为自动放弃购买。另外，为
防止投机行为和市场炒作，购买
限价商品住房需满三年并取得不
动产登记证书后方可进行交易。
（本报记者唐生英）

市中心城区
限价商品房房源“落地”
涉及7大片区26个楼盘

采访中，不少房地产商向
记者反映，限价商品房一经推
出，大量房产中介便开始肆无
忌惮地倒卖限价房指标让他们
感到无比忧心。
“中天鹭鸶湾龙庭指标房，
96 平，转让费 11 万，楼层自
选，全款，包更名⋯⋯”“荣盛
花语书苑，指标房出售，130
平，转让价6500/㎡⋯⋯”记者
看到，不少房产中介在朋友圈

里发出了类似的转让信息，有
的甚至表示可以违规直接更
名，导致越来越多的拆迁户把
限价房指标拿到市场售卖，从
而赚取数额可观的“转让费”。
某房地产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限价商品房指标的买卖行
为存在不能得到法律承认和保
护、产权转移存在障碍等一系列
法律风险，也严重扰乱了房地产
市场正常销售秩序，损害了政府

正常财政收益和开发商正当利
益，埋下了诸多购房纠纷和隐
患，市民朋友们千万不要“图省
钱、贪便宜”而非法购房。
限价商品房本是政府推出

的一项让利于民和快速解决拆
迁安置的民生工程，而这种投机
倒把的行为违背了政府的初衷，
令人愤慨！希望相关部门从严
打击这样的违法行为，真正让住
房困难群众实现“住有所居”。

【记者后记】

限价房背后的指标买卖让人忧心

本报讯 3 月 20 日，被告人潘晓某、潘龚
某、覃某及李某某在永定区人民检察院、区人民
法院、区森林公安局等多家单位以及部分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共同监督下，来到永定区渔
业资源生态修复司法行政公益增殖放流基地茅岩
河镇码头，投放了其自行出资购买的18万尾大规
格麻鲢、草鱼、鲤鱼等鱼苗，用于修复其毁损的
渔业生态。这也是我市首例针对非法捕捞水产品
通过公益诉讼途径进行生态修复的案例。
2019年6月份，被告人潘晓某、潘龚某、覃某

在四都坪乡熊家塔村附近的小溪里以电击的方式
非法捕捞水产品16.6公斤，被告李某某在茅岩河
镇“沟湾”附近的水域以电击的方式非法捕捞水
产品2.1公斤，后4人均被公安机关查获。检察机
关审查认定4人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法院提
起公诉，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4人投放
鱼苗用以修复受损的渔业资源。
“之前因为法律观念比较淡薄，缺少生态环境
资源保护意识，今后，我将加强法律知识的学
习，不再非法捕捞鱼类。”投放鱼苗后，潘晓某惭
愧地说。
据悉，根据鱼类的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永

定区人民政府将每年的3月至6月设置为禁渔期，
全区境内所有天然水域禁渔，未经批准不得以任
何方式捕捞。

（本报记者邵颖 通讯员周婧）

非法捕鱼被判
放生鱼苗18万尾

本报讯 近日，武陵源区人民法院通过“移动
微法院”在线平台成功调解了两起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案件，及时维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一起案件中，原告唐某带领10多名农民工于

2018年在被告龙某承包的房屋修建工程处务工，完
工后被告尚欠原告唐某等民工的工资款共计74000
元，原告唐某多次追讨，被告龙某呆在长沙不理不
睬，无奈之下，唐某诉至法院。另一起案件中，农
民工李某于2017年在龙某平承包的工程处从事木工
工作，完工后龙某平未及时付清李某工资款3500余
元，经李某多次追讨无果，遂诉至法院。
为不让农民工跑腿，承办法官在征得双方当事

人同意后，决定通过“移动微法院”进行线上集中
调解。法官耐心地向双方当事人释明相关法律规
定，受当前疫情影响，许多农民工没有了收入来
源，只能在家等待工作。经过悉心说服，两案当事
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龙某定于2021年2月4
日前支付原告唐某等人劳动报酬74000元。被告龙
某平定于2020年6月30日前一次性支付原告李某劳
动报酬3500元。至此，两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
得到圆满解决。

（通讯员屈泽清喻涛覃玉奇）

武陵源：

“移动微法院”成功调解
两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件

本报讯 3月24日晚，永定区王家坪镇机关20
余名青年干部齐聚一堂，正式开讲第一期“青春夜
话”系列座谈会。青年干部们谈感悟、摆收获、聊
理想，大家畅所欲言，笑声、掌声不断。
座谈期间，镇机关青年干部围绕自身话发展、

围绕青春话“当年”、围绕热点话“当下”。镇党委
书记、镇长分别现身说法，谈“三勤”、谈“自
律”，为全镇青年干部分享工作经验、方法，解答
困惑和难题，提出要求和希冀。
“我的工作常与信访、扶贫等矛盾纠纷问题打
交道，接触到的负能量较多，难免打击工作热
情。”会上，该镇干部朱琳感叹道，“这次座谈会上
听到大家的学思感悟，我受益颇多，感觉注入了鲜
活的正能量。” （通讯员 陈虹辰杨籍）

王家坪镇“青春夜话”开讲了

6463套！

▶按照市区两级政府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要求，3月23日，大庸桥街道办事处人居
办、城管办、政法办等部门对辖区内老张桑
公路沿线，影响人居环境的3处违建占道经
营石材、烟管加工厂、瓦业经营店实施了联
合执法整治行动。

通讯员 田利 摄

◀3月26日，农民在市城区一家种
子经销商店购买种子。
自3月初以来，我市农民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同时，抓住温度适宜、土壤湿
度较好的有利时机，选购种子、农药、
化肥、农机具，开展春耕生产工作。

本报记者 邵颖 摄

3月25日，市民在大庸桥片区某房地产公司选购住房。本报记者邵颖 摄


